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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由智慧財產局電腦系統資料庫下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等

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特點分別為比較各年度領證公告後所申請

之技術報告數量、申請時間點、申請人身分、代理人及 IPC 分類等

之資料分析；分析技術報告完成時間，計算審查人員及各主要產業

類別之完成量及其時間差異；依比對代碼結果透過定量分析與定性

分析，來反映出技術報告之總請求項及總申請案於比對完成後之各

代碼結果之關係；由引用資料分析引用各國專利文獻概況，並分析

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申請日間隔的統計及引用文獻通知函

申復概況；統計更正案對技術報告製作完成之時間影響，及舉發案

對技術報告比對結果之影響程度。 

關鍵字：技術報告、專利權人、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引用文獻、

安定級數、更正、舉發。 

 

壹、前言 

依 93 年 7 月 1 日施行新專利法，將新型專利改採符合形式審

查規定即可給予新型專利權，以節省審查人力及讓新型專利申請人

縮短取得專利權的時間，惟新型專利權未經實體審查有不安定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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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專利權人如欲行使其權利時，依專利法之規定應提示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以下稱技術報告）進行警告，故技術報告申請人以專

利權人占多數，另外專利法亦賦予第三人可申請技術報告。技術報

告制度運作至今亦有近 4 年，並累積相當多的數據可供參考，故智

慧財產局專利一組於 97 年之工作計畫中成立一「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制度總檢討」專案小組（以下稱專案小組）來作技術報告數據的

統計分析，統計期間為 93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4 月 11 日1。由於技

術報告是新型專利制度的一重要環節，除了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業

務統計分析為中心外，另從新型專利全面性的角度切入，以期未來

對技術報告之作業或政策的修訂提供明確的參考。 

本技術報告數據之統計分析特點分別有（一）因果關係分析：

比較各年度領證公告後所申請之技術報告數量、申請時間點、申請

人身分、代理人及 IPC 分類等之資料分析。（二）比對結果分析：

分析技術報告完成時間，計算審查人員及各主要產業類別之完成量

，並對專利權人與主張商業實施等情況統計完成量之時間差異的分

析。（三）代碼分析：由比對代碼結果透過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

來反映出技術報告之總請求項及總申請案於比對完成後之各代碼

結果的關係，另外亦對技術報告有代碼部分為 6 者進行安定狀況分

析，充分反映代碼部分為 6 實際所呈現狀態。（四）文獻分析：由

引用資料分析引用各國專利文獻概況，並分析文獻公告（開）日與

新型專利申請日間隔的統計，另說明核發引用文獻通知函後之申復

概況與影響。（五）更正、舉發與技術報告間之關連數據分析：統

計更正案對技術報告製作完成之時間影響，及舉發案對技術報告比

對結果之影響程度。 

 

                                                 
1 本文所統計分析之原始數據資料下載自智慧財產局的電腦系統資料庫，資料期

間為 93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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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報告申請狀況及相關狀態之分析 

本章主要係對有領證公告的新型專利被申請技術報告的情形

，以了解技術報告之申請狀況，以及申請人、商業上實施、代理人

與 IPC 分類等各種不同基礎狀態之分析。 

一、技術報告之申請量及現況 

自 93 年 7 月 1 日新專利法施行後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申

請人申請之新型專利，在經形式審查、領證繳費後而公告之案件數

共計 91,239 件，其中在上述公告年度間之專利公告案有被提起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案件之數量共計 8,322 件，占公告案件的 9.12%
，如表 1 所示。在該新型專利中申請第一次技術報告（e01）計有

8,068 件，占技術報告申請量2（8,322 件）的 96.9%；申請第二次以

後的技術報告（e02～e05）3計有 254 件，占技術報告申請量的 3.1%
。因新專利法實施初期，申請人尚處於觀望階段，故技術報告申請

量較少。若依技術報告申請較為穩定階段之 94 至 96 年（36 個月）

期間來計算，技術報告申請量計有 7,256 件，每個月平均申請量為

202 件。另外，在技術報告申請量中，曾經發函通知補正案件為 93
件，已通知受理或不受理的申請案件為 8,131 件，尚在審核是否受

理的申請案件為 191 件。至於上述的 8,131 件申請案中，已通知受

理申請案件為 8,117 件（包含通知技術報告申請人補正資料），占

8,131 件的 99.83%；不受理之申請案件為 14 件，占 8,131 件的 0.17%
。由此推知，申請人申請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案絕大部分都會為智

慧財產局所受理。 

                                                 
2 本文中如未特別敘明時，所敘及之「技術報告申請量」或「總申請量」均係指

93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4 月 11 日所統計之 8,322 件技術報告申請案為基準。 
3 e01 為某一新型專利案第 1 次被申請技術報告之次數代號，e02 為該專利案第 2
次被申請之次數代號，依此類推；迄今同一新型專利案被申請技術報告之最高

次數為 5 次，其代號為 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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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型專利公告件數及技術報告申請量統計表 

公    告 

年度 件數（A）

技術報告

申請量

（件數） 
（B） 

申請比例

（B/A） 
主張商業上實施 

（件數） 

93年 14,064 1,246 8.86％ 52 
94年 30,118 2,976 9.88％ 72 
95年 19,409 1,888 9.73％ 25 
96年 20,769 1,826 8.79％ 6 
97年 6,879 386 5.61％ 2 
總計 91,239 8,322 9.12％ 157 

註 1：統計資料為 93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經形式審查之
新型專利）。 

註 2：該技術報告申請量為該年度公告案件中被申請技術報告的數量。 

註 3：迄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技術報告不受理之案件數為 14 件。 

 
由於專利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新型專利公告後，任何人都

可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通常申請第一次的技術報告概分為兩種

狀態，第一種狀態是在新型專利公告前就申請技術報告，主要為新

型專利權人在申請領證時順便申請技術報告、或者申請領證後至公

告前的期間內申請技術報告，早於公告日申請的技術報告共有

1,681 件，占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8,068 件）的 20.8%，平均比

公告日早 39 天。第二種狀態是在新型專利公告後才申請第一次的

技術報告，共有 6,387 件，占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8,068 件）的

79.2%，平均比公告日晚 174 天。 

不管公告前或公告後，全部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e01）平

均比公告日晚 124 天。第二次以後申請的技術報告（e02~e05）通

常比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e01）晚許多，平均比公告日晚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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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總計全部申請的技術報告 （e01~e05），平均比公告日晚 136
天。由前述數據，可以推測新型專利權人或第三人（大眾）如果有

申請技術報告，通常在公告後幾個月內就提出申請。 

二、技術報告申請人及商業上實施之分析 

新型專利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至於實務上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其申請人可區分為專

利權人及非專利權人兩種。在技術報告申請量中，由專利權人申請

的技術報告為 7,366 件，占總申請量的 88.51%；非專利權人申請的

技術報告為 956 件，占總申請量的 11.49%。因此，整體數據指向絕

大部分的技術報告為專利權人所申請。 

申請人除了以專利權人及非專利權人來區分外，亦可採公司法

人及自然人來區分。在技術報告申請量中，技術報告申請人為自然

人計有 4,189 件，占總申請量的 50.34%，其中自然人計有 2,741 位

，平均每位自然人申請技術報告為 1.53 件；技術報告申請人為公司

法人計有 4,133 件，占總申請量的 49.66%，其中法人計有 1,916 家

，平均每家法人申請技術報告為 2.16 件；整體平均每位技術報告申

請人約申請 1.79 件。下載資料顯示，申請 7 件以上技術報告者共計

93 位，總共申請 1,512 件技術報告，占總申請量的 18.17%；而申請

技術報告最多者為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共申請 181 件技術報告。

但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於新型專利權（形式審查核准）公告的數量

為 162 件，列法人排行之第 11 名，低於技術報告之申請數量，顯

示該公司除了以專利權人身分申請技術報告外，亦有以非專利權人

身分申請技術報告，來檢視同業之新型專利權是否具專利要件之疑

義。另值得一提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具有新型專利權

（形式審查核准）之案件最多，共計 2,333 件，而提出技術報告之

申請僅 13 件（排行第 29 名），推論該公司可能在新型專利權遭受

侵害時，才申請技術報告，以對侵權者進行警告，故在一般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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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申請技術報告之需要。 

由於專利法第 103 條第 4 項規定，若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如敘明有非專利權人為商業上之實施，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者，專

利專責機關應於六個月內完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在技術報告申請

量中，未有主張商業上實施之技術報告有 8,165 件，占總申請量的

98.11%；有主張商業上實施的技術報告有 157 件，占總申請量的

1.89%。由上述統計資料可清楚顯示，申請技術報告並主張非專利

權人為商業上實施之案件所占比例極低。 

三、技術報告代理（收）人及 IPC 分類之分析 

專利法第 11 條規定，申請人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

得委任代理人辦理之。本節為能進一步了解技術報告為申請人自己

申請或委任代理（收）人辦理，使未來技術報告之申請或作業如有

變更或修改時，能作為宣導之參考。於代理人部分，在技術報告申

請量中，代理人計有 207 家（以事務所為單位），共代理了 4,376
件技術報告申請案，占總申請量的 52.58%，平均每個代理人（事務

所）代理 21.14 件申請案，其中代理最多的前 50 家代理人，共代理

了 3,828 件，占代理人申請技術報告（4,376 件）的 87.48%，占總

申請量的 46.00%。至於代理最多的代理人計有代理 935 件，占總申

請量的 11.24%。因此，代理人代理了 52.58%的總申請量，比代理

新型專利公告案件的比例 58.47%略為低。於代收人部分，代收人計

有 217 位，共代收了 2,451 件技術報告申請案，占總申請量的 29.45%
，和代收新型專利公告案件的比例 28.89%差不多，平均每位代收人

代收 11.29 件申請案。其餘未委託代理人或代收人而自己申請技術

報告的申請人共有 1,495 件，占總申請量的 17.96%，比自己申請的

新型專利公告案的比例 12.75%高出許多。雖然申請技術報告的行政

程序很容易，申請人僅須填妥申請書，送達智慧財產局即可，但由

上述資料顯示，技術報告的申請仍以委託代理人或代收人申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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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來變更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作業時，需加強代理人或代收

人的宣導，以減少作業認知之差異或誤解。 

為了解各產業申請技術報告之狀況，分析各 IPC 分類之申請數

量是有其必要。若以 IPC（3 階）分類來區分，在技術報告申請量

中，將劃分為 385 個類別，每個類別平均有 21.62 件，其中申請量

為第 1~40 名、第 41~80 名、第 81~120 名之 IPC（3 階）分類的技

術報告申請為 4,398 件、16,55 件、952 件，分別占總申請量的 52.85%
、19.89%、11.44%，前 40 名的 IPC（3 階）分類占了一半的總申請

量；其中申請最多者為 H01R，共申請 419 件，占了總申請量的 5%
。若以 IPC（2 階）分類來區分，可劃分為 105 個類別，每個類別

平均有 79.26 件，其中申請量第 1~40 名的 IPC（2 階）分類的申請

技術報告為 7,463 件，占總申請量的 89.678%，約占了 9 成的總申

請量；其中申請最多者為 H01，共申請 736 件，占總申請量的 8.844%
。  

參、技術報告製作完成之分析 

自我國於 94 年 3 月 30 日製作完成第 1 份技術報告發文後，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已陸續完成 6,671 件技術報告（e01~e05）的

發文作業，在這 3 年左右的時間中，每個月平均可完成 185.3 件技

術報告。對於這些製作比對完成的 6,671 件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中，

第 1 次申請的技術報告（e01）完成有 6,469 件，占總完成量4的 97%
；第 2 次以後申請的技術報告（e02~e05）完成有 202 件，占總完

成量的 3%。本章接續對技術報告各種不同基礎態樣完成時間及完

成數量進行分析比較。 

                                                 
4 本文中如未特別敘明時，所敘及之「總完成量」係指至 97 年 4 月 11 日所統計

之 6,671 件技術報告完成案件數量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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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報告的完成期間 

雖然技術報告除了有非專利權人於商業上實施之情況，須於 6
個月內比對製作完成。對於無商業上實施之情況所申請之技術報告

者，亦同樣期望智慧財產局能儘快完成每一份申請的技術報告。因

此，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平均完成時間就顯得相當重要。在整個技術

報告完成時間方面，各新型專利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e01），平

均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期的 7 個月 18 天後完成比對製作及發文作

業；第二次以後的技術報告（e02~e05） 平均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

期的 7 個月 2 天後完成比對製作及發文作業。依前述完成時間推算

，第二次以後的技術報告（e02~e05）約比第一次的技術報告（e01
）早 16 天完成。整體計算總完成量的技術報告（e01~e05），平均

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期的 7 個月 17 天後完成製作及發文，因此，

技術報告從申請至完成發文的管控時間應以 8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二、專利權人與主張商業實施之分析 

由於在申請技術報告時，有填註是否為專利權人申請及有無要

主張商業上實施等資料，惟為能了解該資料內容之差異是否會影響

技術報告比對製作時間之長短，接著將利用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之

時間點來作為基礎，以進行上述資料的分析及探討。 

在總完成量中，專利權人申請件數為 5,922 件，占總完成量的

88.77%，平均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的 7 個月 16 天後完成發文；非

專利權人申請件數為 749 件，占總完成量的 11.23%，平均約在技術

報告申請日的 7 個月 25 天後完成發文，平均較專利權人申請的案

件多花費 9 天來完成發文，但其增加之時間對非專利權人之權益並

無影響。在技術報告總完成量中，無主張商業上實施的件數為 6,524
件，占總完成量的 97.8%，平均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的 7 個月 16
天後完成發文；有主張商業上實施的申請件數為 147 件，占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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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2.2%，平均約在技術報告申請日的 6 個月 3 天後完成發文，比

無主張商業上實施案件提早 43 天完成發文。因此主張商業上實施

案件絕大部分符合專利法第 103 條第 4 項所規定的 6 個月期限內完

成。 

三、審查人員審查量與產業類別之分析 

在智慧財產局中有製作過技術報告的審查人員共有 112 位，分

析每位審查人員完成技術報告的數量，可發現其審查件數從最少的

1 件到最多的 480 件，呈現出每位審查人員製作技術報告的件數極

為不平均。探究原因主要為各產業領域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分

布不同。在技術報告總完成量中，每位審查人員平均約審查完成

59.56 件；以 3 年來估算，每位審查人員平均每月完成約 1.65 件。

審查完成最多技術報告的審查人員，在約 3 年的期間共比對完成

480 件技術報告，占總完成量的 7.195%，平均每月完成 13.33 件，

推知該位審查人員多數時間用於技術報告之比對，使用在發明專利

案的審查時間相對將減少。 

為了解各產業類別花費在新型技術報告所需的審查人力，本節

將智慧財產局 96 年 9 月改組後的 9 個科之 IPC 類別重新統計，其

資料整理如表 2 及圖 1 所示，數據中顯示機械類及生活用品類需耗

費較多的審查人力在技術報告的審查上，其主要原因為該兩審查類

別的技術領域為日常較常接觸之發明如桌、椅、土木、包裝、工具

…等，原本在申請新型專利的比例就較高。另外，國際分類的物理

電學（G、H 類）中較偏向機構，如電連接器（H01R）、電器的零

件結構（H05K、G06F1/16、G06F1/20）等類別在技術報告申請量

亦包辦前幾名，造成機械類及生活用品類須花費較多的審查人力來

處理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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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科審查類別之技術報告完成量統計表 
 
            結案量 
 
審查類別 

技術報告完成

量（件數）

占總完成量

比例 
平均完成量 
（件數）/月 

半導體類 91 1.36% 2.5 
資訊類 235 3.52% 6.5 
通訊類 217 3.25% 6 
電力、量測、光及儲存裝

置類 
431 6.46% 12 

生技醫藥、農藥、微生

物、生物技術類 
37 0.55% 1 

無機、有機與高分子化學

類 
246 3.69% 6.8 

光電液晶類 74 1.11% 2.1 
機械類 2,296 34.42% 63.8 
生活用品類 3,044 45.63% 84.6 
註 1：依 96 年 9 月改組後的 IPC 類別統計，統計資料期間自 93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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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產業類別之技術報告完成量比例圖 

 

肆、技術報告之比對結果分析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比對製作完成後，各請求項之比對結果是否

攸關該新型專利未來權利行使的程度，在比對結果（專利要件）之

代碼的分析將可提供申請人作為申請技術報告之參考指標。本章代

碼的分析係採技術報告的完成發文日為計算基礎，其中代碼 1 為不

符合新穎性，代碼 2 為不符合進步性，代碼 3 為不符合擬制新穎性

，代碼 4、5 為違反先申請原則，代碼 6 為無法發現先前技術文獻

來否定其專利要件。 

比對結果代碼分析涉及新型專利申請內容的質與量，本章將代

碼分析區分為「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二種來進行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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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係依據每件技術報告的請求項數量來計算；定性分析係將

每件技術報告的權值均設定為 1，該技術報告所屬請求項比對的代

碼 1~6 依百分比顯示，而每件技術報告可比對之代碼 1~6 可比擬為

光譜之強弱。例如：某件技術報告之請求項有 8 項，其中代碼 1 有

1 項、代碼 2 有 2 項、代碼 6 的有 5 項，其定性分析為代碼 1 占 12.5%
、代碼 2 占 25.0%、代碼 3 占 0.0%、代碼 4 占 0.0%、代碼 5 占 0.0%
、代碼 6 占 62.5%。 

一、技術報告的代碼分析 

第一次申請技術報告（e01）及第二次以後申請的技術報告（

e02~e05），由已完成發文的 6,671 件總技術報告5（e01~e05） 之代

碼來分析。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8,714 個，平均每

件技術報告有 5.803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25,514 個，占

總請求項（38,714）的 65.904%。代碼為 1、2、3、4、5 的請求項

分別為 1,082、11,595、313、138、72 個，分別占總請求項（38,714
）的 2.795%、29.950%、0.808%、0.356%、0.186%，其不具新穎性

、不具進步性、不符合擬制喪失新穎性大致分別將近百分之 3、30
、1，違反先申請原則僅占不到百分之 1。在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光譜呈現為 64.097%。代碼為 1、2、3、4、5 的光譜則分別呈

現為 3.118%、31.480%、0.930%、0.222%、0.153%，其不具新穎性

、不具進步性、不符合擬制新穎性亦大致分別接近百分之 3、30、1
，違反先申請原則僅占不到百分之 1。因此，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

析之結果如圖 2 所示，其差異並不大。 

更進一步的比較，第一次申請的技術報告（e01），在定量分析

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7,523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799 個

                                                 
5 本文中如未特別註明時，所敘及之「總技術報告」係所統計之技術報告次數代

號由 e01 至 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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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24,936 個，占（e01）總請求項（37,523
個）的 66.455%；在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4.74%。由於

第一次的技術報告（e01）占總技術報告的比重很高，故與總技術

報告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方面差不多。 

第二次以後申請的技術報告（e02~e05），在定量分析方面，合

計總請求項共有 1,191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896 個請求項，

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578 個，占（e02~e05）總請求項（1,191 個）

的 48.531%；在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43.432%。代碼 6
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明顯比總技術報告低許多，顯示第二次以後

的技術報告作成不具專利要件的比例將會增加。 

 

 

 

 

 

 

 

 

 

 

圖 2 技術報告總申請量之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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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張商業實施與專利權人主張商業實施之分析 

（一）無主張商業實施和主張商業實施之分析 

在無主張商業實施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7,822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797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25,065 個，占（無主張商業實施）總請求項（37,822 個）的 66.271%
；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4.415%。在定量分析上略高

於總技術報告，在定性分析上則與總技術報告差不多，如表 3所示。 

有主張商業實施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892 個，

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6.068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449 個

，占（有主張商業實施）總請求項（892 個）的 50.336%；而定性

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50.308%。代碼 6 定量分析、定性分析

明顯比總技術報告低許多，顯示主張商業實施的技術報告作成不具

專利要件的比例將會增加。 

（二）專利權人和非專利權人之分析 

當技術報告申請人為專利權人時，共計有 5,922 件，占技術報

告總完成量的 88.77%，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4,576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839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23,301 個，占專利權人總請求項（34,576 個）的 67.391%。在定性

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5.645%。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上均略高於總技術報告，顯示專利權人申請自己的技術報

告時，技術報告代碼 6 的比例會提高一點，如表 3 所示。 

當技術報告申請人為非專利權人時，共計有 749 件，占技術報

告總完成量的 11.23%，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4,138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525個請求項，代碼為 6的請求項有 2,213
個，占非專利權人總請求項（4,138 個）的 53.480%。在定性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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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51.853%。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定性分

析上均遠低於總技術報告，顯示非專利權人申請別人的技術報告時

，技術報告代碼 6 的比例會降低許多。 

（三）專利權人為自然人或法人之分析 

為再進一步了解新型專利權人在其具有自然人或法人等不同

身分下，其申請之技術報告具有專利要件之比例為何？當新型專利

權人為法人時，其完成的技術報告計有 3,538 件，占技術報告總完

成量的 53.04%，高於一半；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21,679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6.127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

項有 14,725 個，占專利權人為法人總請求項（21,679 個）的 67.923%
；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6.226%。代碼 6 的比例在定

量分析、定性分析上均略高於總技術報告，顯示當技術報告的專利

權人為法人時，技術報告代碼 6 的比例會提高一點。當新型專利權

人為自然人時，其完成的技術報告計有 3,133 件，占技術報告總完

成量的 46.96%，接近一半；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17,035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437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

項有 10,789 個，占專利權人為自然人總請求項（17,035 個）的

63.334%；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1.69%。代碼 6 的比

例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上均低於總技術報告，顯示當技術報告的

專利權人為自然人時，技術報告代碼 6 的比例會降低一點，如表 3
所示。依前述法人及自然人之申請技術報告比對結果得知，當新型

專利權人為法人時，平均每件技術報告的請求項數，比對代碼 6 的

比例將會比自然人來得高，其原因可能法人的新型專利權較自然人

在專利要件上較為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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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商業實施、專利權人、法人等代碼為6之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比較表 
代碼6 

定量分析 
定性分

析 
項目 

項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請求

項數 
件數 

總請求

項數/件 

無商業實施 25,065 66.271% 64.415% 37,822 6,524 5.797 
有商業實施 449 50.336% 50.308% 892 147 6.068 
專利權人申請 23,301 67.391% 65.645% 34,576 5,922 5.839 
非專利權人申請 2,213 53.480% 51.853% 4,138 749 5.525 
專利權人為法人 14,725 67.923% 66.226% 21,679 3,538 6.127 
專利權人為自然人 10,789 63.334% 61.692% 17,035 3,133 5.437 

 

三、代理（收）人之分析 

為能了解新型專利權有無委託代理人或代收人時，其不具專利

要件的比例是否有差別，另專利說明書是否在經過代理人、代收人

撰寫的新型專利權能掌握較高的專利價值。 

有委託代理人來領證公告的新型專利權，其完成的技術報告計

3,848 件，占技術報告總完成量的 57.68%；在定量分析方面，計有

請求項共 23,818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6.190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15,864 個，占有經代理人委託撰寫請求項（23,818 個

）的 66.605%；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占 65.159%。基本上

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之比例有略高於總技術報告一

些，如表 4 所示。 

有委託代收人來領證公告的新型專利權，其完成的技術報告計

2,085 件，占總完成量的 31.25%；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

共 10,481 個，每件技術報告平均有 5.027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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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項有 6,716 個，占有經代收人代收的請求項（10,481 個）的 64.078%
；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占 62.685%。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

分析方面與總技術報告差不多。 

完全未委託代理人、代收人來領證公告的新型專利權，其完成

的技術報告計 738 件，占總完成量的 11.06%；在定量分析方面，合

計總請求項共 4,415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982 個請求項，代

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2,934 個，占未經代理人或代收人委託的請求項

（4,415 個）的 66.455%；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比例占

62.546%。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方面略高於總技術報告，然而

在定性分析方面則略低於總技術報告。 

表4 新型專利權委託代理（收）人之代碼為6之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比較表 
代碼6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項目 
項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請求項

數 
件數 

總請求項

數/件 

委託代理人 15,864 66.605% 65.159% 23,818 3,848 6.190 

委託代收人 6,716 64.078% 62.685% 10,481 2,085 5.027 

未委託代理

（收）人 
2,934 66.455% 62.546% 4,415 738 5.982 

 

四、技術報告申請人身分之分析 

為了解某公司以專利權人身分申請技術報告，及以非專利權人

身分申請技術報告，其不具專利要件的比例有何差別。本節以申請

最多技術報告之某公司為例，分析所申請技術報告的代碼狀況。 

該公司所申請的技術報告，共已完成 151 件，占技術報告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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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量的 2.26%。當該公司以專利權人身分申請完成的技術報告計有

133 件，占該公司完成量（151 件）的 88.08%。在定量分析方面，

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745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602 個請求項，

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636 個，占該公司完成量（131 件）總請求項

（745 個）的 85.369%；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82.152%
。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基本上均明顯高於總技術報

告。 

當該公司以非專利權人身分申請的技術報告，計完成 18 件，

占該公司完成量（151 件）的 11.92%。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

求項共有 127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7.056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81 個，占該公司完成量（18 件）總請求項（127 個）

的 63.780%；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56.140%。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略低於總技術報告一點；在定性分析明顯低於總

技術報告。比較特別為代碼 3（不符合擬制新穎性）高於代碼 1（
不具新穎性），及代碼 6 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差距有拉開 7 個百

分點，如表 5 所示。 

由上述結果可知，當該公司申請自己新型專利權的技術報告時

，在捍衛自己專利權的立場上，技術報告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

與定性分析明顯變得高些。當然該公司申請他人新型專利權的技術

報告時，可能站在檢視同業新型專利權的立場，技術報告代碼 6 的

比例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有變低。一般而言，當一家公司申請自

己新型專利權的技術報告時，當然希望做出技術報告的代碼 6 的比

例高些，相對地申請他人新型專利權的技術報告時其代碼 6 的比例

能越低越好，符合數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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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某一公司申請技術報告之代碼 6 的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比較表 
代碼6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項目 

項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請求

項數 
件

數 
總請求

項數/件 

公司為專利

權人 
636 85.369% 82.152% 745 133 5.602 

公司為非專

利權人 
81 63.780% 56.140% 127 18 7.056 

 

五、審查人員與產業類別之分析 

為了解某類 IPC 分類與總技術報告不具專利要件的比例為何。

此處找申請技術報告最多的國際分類 H01R，其完成的技術報告至

97 年 4 月 11 日計有 379 件，占總完成量的 5.68%。在定量分析方

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2,310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6.095 個請

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1,810 個，占（H01R）總請求項（2,310
個）的 78.355%；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比例為 72.787%。

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基本上均明顯高於總技術報告

；顯示該 IPC 類別的產業，其新型專利權具專利要件的比例高。進

一步了解某一審查人員與總技術報告不具專利要件的比例有何差

異。本節以審查完成最多技術報告的審查人員，其至 97 年 4 月 11
日共完成技術報告 480 件。在定量分析方面，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2,503 個，平均每件技術報告有 5.215 個請求項，代碼為 6 的請求項

有 1,578 個，占（480 件）總請求項（2,503 個）的 63.044%；而定

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比例為 63.464%。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

析、定性分析基本上大致與總技術報告差不多，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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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某一 IPC 類別及審查人員之技術報告代碼 6 的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比

較表 
代碼6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項目 
項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總請求

項數 
件數 

總請求

項數/件 

H01R 1,810 78.355% 72.787% 2,310 379 6.095 
某一審查

人員 
1,578 63.044% 63.464% 2,503 480 5.215 

 

六、技術報告安定狀況之分析 

先前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來了解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比對

完成後其專利要件的狀態，而對於所完成技術報告比對結果大致可

分為「代碼全為 1~5」、「代碼全為 6」、「代碼部分為 6」三種態樣。

在一件技術報告申請案中，若代碼部分為 6，則其餘不為代碼 6 之

部分有可能包含代碼 1 至 5 中之任一情況。有的技術報告代碼 6 請

求項數目多，代碼 1~5 請求項數目少；反之，有的技術報告為代碼

1~5 請求項數目多、代碼 6 請求項數目少。為了反映代碼部分為 6
的實際狀況，故利用比對代碼的定性分析，來對有技術報告的新型

專利權做「安定級數」分布統計。 

「安定級數」主要將代碼 6 定性分析的百分比予以整數化，共

分 0~10 級，其中代碼全為 1~5 為 0 級，代碼全為 6 為 10 級，代碼

部分為 6 為 1~9 級，其定義如表 7 所示。例如：某件技術報告之請

求項有 8 項，若代碼（1）的有 1 項、代碼（2）的有 2 項、代碼（

6）的有 5 項，其定性分析為（1）12.5%、（2）25.0%、（3）0.0%、

（4）0.0%、（5）0.0%、（6）62.5%，代碼 6 定性分析為 62.5%，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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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級數為 6 級。 

 

表 7 技術報告之安定級數定義表 

安定級數 代碼 6 的定性分析的百分比 代碼狀態 

0 0% 代碼全為 1~5 
1 1~11.9% 
2 12~22.9% 
3 23~33.9% 
4 34~44.9% 
5 45~55.9% 
6 56~66.9% 
7 67~77.9% 
8 78~88.9% 
9 89~99.9% 

代碼部分為 6

10 100% 代碼全為 6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技術報告總完成量之安定級數的分布

如表 8 所示。由表 8 數據顯示，技術報告的「安定級數」為 0 級（

代碼全為 1~5）有 1,971 件，占總完成量的 29.55%；「安定級數」

為 10 級（代碼全為 6）有 3,918 件，占總完成量的 58.73%；「安定

級數」為 1~9 級（代碼部分為 6）有 782 件，占總完成量的 1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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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技術報告總完成量之安定狀況分析表 

安定

級數 

代碼 6 的定

性分析的百

分比 
代碼狀態 

技術報告

完成件數

占技術報告總

完成量的比例 

占代碼部分

為 6 的完成

件數（782件）

比例 

0 0% 代碼全為 1~5  1,971 件 29.55% -------- 

1 1~11.9% 30 件 0.45% 3.84% 

2 12~22.9% 110 件 1.65% 14.07% 

3 23~33.9% 163 件 2.44% 20.84% 

4 34~44.9% 91 件 1.36% 11.64% 

5 45~55.9% 136 件 2.04% 17.39% 

6 56~66.9% 114 件 1.71% 14.58% 

7 67~77.9% 71 件 1.06% 9.08% 

8 78~88.9% 47 件 0.70% 6.01% 

9 89~99.9%

代碼部分為 6 
（782 件） 
（11.72%） 

20 件 0.30% 2.56% 
10 100% 代碼全為 6 3,918 件 58.73% -------- 

 
伍、引用文獻概況分析6 

本章嘗試針對技術報告所檢附的引用文獻加以統計分析，以瞭

解技術報告相關引用文獻的使用概況。主要觀察的重點在於引用文

獻為國內、外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的比例、最接近引用文獻的公

告（開）日與該專利案申請日的時間間隔，另亦針對某一技術領域

或某一專利權人分析技術報告引用文獻的關連性。 
                                                 
6 本章的引用文獻概況分析係以全部技術報告所檢附的所有文獻為統計分析基

礎，並不就是否為影響專利案專利要件的文獻再予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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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概況分析主要仍以技術報告的完成發文日為統計基

礎，由於技術報告初始實施時係將引用文獻記載資訊資料設計在「

比對說明」（相當於發明案審查意見表的審查理由欄）欄位中，造

成資料擷取的困難7，自 94 年第 4 季中開始，技術報告的格式有了

部分的改版，將「引用文獻一覽表」新增為獨立欄位，自此以後引

用文獻的資料內容便可輕易擷取；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技術報告

總完成量中，有 896 件屬無法擷取引用文獻資料，其餘 5,775 件屬

含有引用文獻一覽表可順利擷取引用文獻內容之技術報告，本章的

統計分析即以此 5,775 件樣本為基礎。 

一、技術報告引用文獻概況 

依據技術報告引用文獻的類別，大致可分為國內專利文獻、國

外專利文獻與非專利文獻（不再區分國內外）三大類，為求分析的

精緻性再將國外專利文獻以世界主要專利國家分為美國（US）、日

本（JP）、歐洲專利局（EP）及中國大陸（CN）等國家專利文獻。 

（一）國內專利文獻、國外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引用概況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在可分析樣本的總技術報告 5,775 件

中，總計檢附了 12,516 件的引用文獻，平均每件技術報告約有 2.167
件引用文獻。其中國內專利文獻、國外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各有

10,086、2,366、64 件，分別占總引用文獻數量（12,516 件）的 80.585%
（國內專利文獻）、18.904%（國外專利文獻）及 0.511%（非專利

文獻），如圖 3 所示。 

 

 
                                                 
7 「比對說明」欄位為文字資料欄位，除資料量相當龐大外，更須另以人工方式

篩選才能獲得引用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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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技術報告引用國、內外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統計圖 
 

（二）引用各主要專利國家專利文獻概況 

在總計 2,366 件的國外專利文獻中再加以細分為中國大陸、日

本、美國、歐洲專利局及其他國家8專利文獻，其分析數據為中國大

陸（578，24.429%9）、日本（765，32.333%）、美國（877，37.067%
）、歐洲專利局（33，1.395%）及其他國家（113，4.776%），若加

入中華民國專利文獻資料，則分析數據為中華民國（10,086，
80.999%10，80.585%11）中國大陸（578，4.642%，4.618%）、日本

（765，6.144%，6.112%）、美國（877，7.043%，7.007%）、歐洲專

利局（33，0.265%，0.264%）及其他國家（113，0.907%，0.903%
），如圖 4 所示。由統計資料可看出技術報告引用中華民國專利文

獻的數量約有 8 成，各主要專利國家個別的引用文獻均不超過 1 成

，歐洲專利局的文獻被引用到的更是少數。 
                                                 
8 其他國家尚包含德國、英國及 WO/PCT 等專利文獻，因數量極少，統一納入其

他國家專利文獻中。 
9 為各主要專利國家專利文獻占國外專利文獻的比例。 
10 為各主要專利國家專利文獻占全部（國內、外）專利文獻的比例。 
11 為各主要專利國家專利文獻占全部（國內、外）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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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技術報告引用各主要專利國家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統計圖 
 

二、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利案申請日間隔概況 

每一件完成之技術報告皆會檢附有數件引用文獻（由前面的統

計分析知每件技術報告約有 2.167 件引用文獻），每件引用文獻均可

視為新型專利的前案或先前技術，通常技術報告「引用文獻一覽表

」中所載的第一份引用文獻被認定為「技術最接近的前案」，故第

一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12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的間隔，即可

反映該產業技術發展的程度，間隔越短代表該產業競爭越激烈，本

節也將順便探討引用文獻公開時間遠近的分析。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在可分析樣本的總技術報告 5,775 件

                                                 
12 若以引用文獻的申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的間隔來比較，將更能反應產業技

術發展的程度，惟「引用文獻一覽表」中僅有公告（開）日的記載，而無申請

日的資訊，故以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為統計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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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至新型專利案申請日的間隔平

均為 4 年 10 個月 14 天；其中間隔不到 1 年的有 684 件（占總件數

5,775 件的 11.844%）；比例最大的間隔區間為 1~2 年，計有 1,195
件（占總件數 5,775 件的 20.693%）；2~3 年的有 911 件（占總件數

5,775 件的 15.775%）；3~4 年的有 628 件（占總件數 5,775 件的

10.874%），如表 9 所示；此後件數與比例逐漸降低，幾乎呈遞減狀

態，如圖 5 所示。 

表 9 技術報告第一份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的時間間隔 
第一份引用文獻

公告（開）日與

新型專利案申請

日的時間間隔 

技術報告  

完成件數
比例 

第一份引用文獻

公告（開）日與

新型專利案申請

日的時間間隔 

技術報告  

完成件數 
比例 

未滿 1 年 684 11.844% 10~11 年 133 2.303% 
1~2 年 1,195 20.693% 11~13 年 195 3.377% 
2~3 年 911 15.775% 13~15 年 136 2.355% 
3~4 年 628 10.874% 15~20 年 134 2.320% 
4~5 年 457 7.913% 20~25 年 45 0.779% 
5~6 年 380 6.580% 25~30 年 22 0.381% 
6~7 年 254 4.398% 30~40 年 19 0.329% 
7~8 年 195 3.377% 40~60 年 6 0.104% 
8~9 年 198 3.429% 60~83 年 5 0.087% 
9~10 年 178 3.08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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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技術報告第一份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的時間

間隔 
 

（一）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間隔概況—依技

術報告請求次數分析 

在總技術報告 5,775 件中，第一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

平均比新型專利案申請日早 4 年 10 個月 14 天；若僅統計第 1 次（

e01）的技術報告 5,595 件，則第一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平

均比新型專利案申請日早 4 年 10 個月 0 天，此統計結果與總技術

報告所呈現數據並無明顯差異；若排除第 1 次的技術報告請求案，

僅統計第二次以後技術報告（e02~e05）180 件的結果，其第一份引

用文獻的公告（開）日，平均比新型專利案申請日早 6 年 0 個月 21
天，明顯比第一次的技術報告（e01）多了約 15 個月的技術間隔。 

 

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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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間隔概況—以某

特定專利權人分析 

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已完成的技術報告中，有相同專利權人且

數量最多者計有 105 件技術報告，其中第一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

）日，平均比新型專利案申請日僅早了 1 年 9 個月 10 天，遠遠比

總技術報告的 4 年 10 個月 14 天少了約 3 年 1 個月，顯示該專利權

人13的產業更新快速，檢索到的前案公告（開）日很接近新型專利

案申請日。 

（三）引用文獻公告（開）日與新型專利案申請日間隔概況—以某

特定 IPC（3 階）分析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已完成的技術報告中，IPC（3 階）分類

占有最大宗類別者為 H01R，數量計有 317 件。該些技術報告第一

份引用文獻的公告（開）日，平均比新型專利案申請日早了 3 年 0
個月 21 天，比總技術報告的 4 年 10 個月 14 天少了約 1 年 10 個月

，該類別為電連接器，在產業上具有不斷改良創新的特性，故檢索

到的先前技術公告（開）日相對地就會較接近新型專利案申請日。 

陸、引用文獻通知函概況分析 

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於完成技術報告之前，若審查人員對新

型專利之每一請求項逐項比對後判斷有不具新穎性及（或）不具進

步性要件時（即有代碼 1~3 之情形者），應先發技術報告引用文獻

通知函（以下稱引用文獻通知函）予新型專利權人，新型專利權人

可於 30 日內就引用文獻相關內容提出申復說明，惟當有多次技術

報告申請，在未變更引用文獻或未有更正核准的情形下，則不再通

知新型專利權人提出申復說明。 

                                                 
13 該專利權人係為一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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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針對技術報告有核發引用文獻通知函的比例、專利權人

申復的比例及引用文獻通知函對技術報告比對及完成日的影響作

成相關統計分析。 

一、引用文獻通知函核發與申復概況 

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共發出 1,301 件引用

文獻通知函，其中專利權人有申復的計 532 件（占 40.9%），未申復

（含尚未申復14）的有 769 件（占 59.1%）。其中引用文獻通知函發

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的平均間隔約為 6 個月 25 天，專利權人來

函申復日與引用文獻通知函發文日的平均間隔約為 30 天，雖與本

局規定期限相符，惟亦顯示專利權人（或代理人）傾向於最後期限

回應。 

二、引用文獻通知函對技術報告完成日的影響 

（一）有引用文獻通知函且專利權人有申復而完成技術報告 

據統計，引用文獻通知函發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的平均間隔

為 6 個月 24 天、專利權人來函申復日與引用文獻通知函發文日的

平均間隔為 30 天、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與專利權人來函申復日的

平均間隔為 1 個月 20 天、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

的平均間隔為 9 個月 13 天；故有引用文獻通知函且專利權人有申

復時，將增加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 2 個月 20 天。 

（二）有引用文獻通知函且專利權人未申復而完成技術報告 

據統計，引用文獻通知函發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的平均間隔

為 6 個月 28 天，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與引用文獻通知函發文日的
                                                 
14 1,301 件引用文獻通知函是至 97 年 4月 11 日止所發出的數量，惟 97 年 3 月

12 日以後發出的引用文獻通知函至資料收集期間尚未屆申復截止期限，惟數

量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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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間隔為 2 個月 8 天，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的

平均間隔為 9 個月 6 天；故有引用文獻通知函且專利權人未申復時

，仍將增加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 2 個月 8 天。 

（三）無引用文獻通知函而完成技術報告 

據統計，未核發引用文獻通知函而製作技術報告，其技術報告

完成發文日與技術報告申請日的平均間隔為 6 個月 23 天。 

三、引用文獻通知函對技術報告比對的影響 

引用文獻通知函的設計意旨在令專利權人於不利於己的技術

報告做成前有申復說明之機會，其申復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將是本

節嘗試分析的重點。 

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有發引用文獻通知

函且專利權人有申復而發出技術報告者共有 410 件，其中比對結果

的代碼有 1、2、3 及 6 的結果，並無代碼 4、5，惟為方便分析，仍

將技術報告比對結果概分為「代碼為 1~5」、「代碼部分為 6」及「

代碼全為 6」三個類別加以統計，其中「代碼為 1~5」的類別代表

專利權人申復後仍未被審查人員接受，「代碼全為 6」的類別代表審

查人員接受專利權人的申復理由，「代碼部分為 6」的類別則無法判

斷係屬審查人員接受專利權人的部分申復理由，抑或審查人員堅持

原先引用文獻通知函的比對結果，無法判斷的原因係因引用文獻通

知函的比對通知屬於文字資料，與技術報告的數據資料有別，故無

法和技術報告結果比較專利權人的申復理由中其結果為部分成功

的比例。 

據統計，經專利權人申復後作成之技術報告「代碼為 1~5」的

計有 211 件（占全部 410 件的 51.5%），「代碼部分為 6」的技術報

告計有 109 件（占全部 410 件的 26.5%）。而「代碼全為 6」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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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有 90 件（占全部 410 件的 22.0%），以上統計結果代表專利權

人若有申復說明，其成功率約為 2 成15；若對於全部有發引用文獻

通知函後而完成的技術報告計 991 件而言，「代碼全為 6」的比例則

降為 9.08%，其翻盤率不足 1 成。 

柒、更正案對技術報告影響的概況分析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作業規範中規定有「於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時，對於其新型專利權有更正案繫屬於專利專責機關者，基於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應迅速作成之前提，仍依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進

行比對，…但新型專利權人提出技術報告申請後，敘明以更正後之

公告本進行比對者，將依更正案之處分結果進行比對。」基此，理

論上技術報告的製作無須等待更正案的處分結果，惟實務上專利權

人於申復說明函中均會附帶要求以更正後之公告本進行比對，本章

將就更正案對技術報告完成時間的影響作一統計分析。 

一、有更正案但技術報告尚未完成的概況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有申請更正案但尚未完成之技術報告

共有 94 件，惟是否因等待更正案處分結果以致還不能完成技術報

告，需逐一閱卷方能窺知全貌，在此將採取技術報告申請日超過一

定期限還未能結案來判斷是否處於等待中情況，如表 10 之統計表

所示。 

 

 

 

                                                 
15 對於「代碼部分 6」可能隱含有「部分申復被審查人員接受」（即代碼為 6的請

求項數目變多），惟此種情況不列入成功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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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技術報告尚未完成且有更正案申請紀錄之統計表 

技術報告申請日 ～ 97 年 4 月 11 日止的間隔 
有更正案的 
技術報告件數 

 1. 無法確定是否等更正16 8 個月以下 21 

 2. 疑似等更正 8 個月~1 年 20 
1 年~1 年半 27 
1 年半~2 年 10 
2 年~2 年半 10 
2 年半~3 年 4 

 3. 推測應為等更正 

3 年以上 2 
合計 94 

 
距離技術報告申請日不到 8 個月的共有 21 件，依技術報告平

均完成日為 7 個月 17 天為分界點，尚無法明確判斷是否要等更正

案處分結果。距離技術報告申請日介於 8 個月~1 年者共有 20 件，

此階段的案件僅能推斷可能疑似要等更正案處分結果。 

距離技術報告申請日超過 1 年以上者，共有 53 件，原則上係

屬於要等更正案處分結果而未能將技術報告結案。其中尚未結案且

延宕最久的技術報告申請案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已距技術報告申

請日達 1,214 天（3 年 4 個月）。 

二、有更正案且技術報告已完成的概況 

至 97 年 4 月 11 日為止，有申請更正案且已完成之技術報告共

有 193 件，其中是否有因等待更正處分以致耽誤技術報告完成的時

間，係依技術報告中第 15 項「備註」欄位所填寫的內容來判斷，

                                                 
16 技術報告平均完成日（以發文時點計算）為 7個月 1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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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備註」欄位的內容概可分為四類，一為「依更正之公告本

審查」（此表示更正案經核准公告）、二為「更正不准」、三為「不

等更正案」（此表示有更正案繫屬）、四為「備註未提及更正情況」

；其中第一、二種情形大多為等待更正處分結果17，第三種情形是

雖有更正案繫屬，但技術報告製作時並不等待更正案處分，第四種

情形主要為製作技術報告後才有更正案申請。各種態樣的統計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技術報告已完成且有更正案申請紀錄之統計表 

技術報告的備註內容 件數
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與 
技術報告申請日的平均間隔 

 1. 依更正之公告本審查（更正有准） 25 1 年 3 個月 16 天 
 2. 更正不准 5 1 年 5 個月 9 天 
 3. 不等更正案（有更正案繫屬） 33 9 個月 12 天 
 4. 備註未提及更正情況 130 8 個月 15 天 

平均合計 193 9 個月 24 天 

 
由表 11 之統計可知，第一、二種情形有更正案處分結果（不

論是否為准予更正）才完成技術報告的，平均約距技術報告申請日

1 年 3 個月 25 天才完成技術報告，比技術報告平均完成日 7 個月

16 天多花了 8 個月 9 天；第三、四種情形受更正案影響較少，平均

約距技術報告申請日 9 個月左右完成，比技術報告平均完成日 7 個

月 17 天約多花了 1 個半月。 

由上述數據可知，等待更正案處分結果後再製作技術報告將會

嚴重影響技術報告審查期限，目前即已發生因等待（舉發答辯的）

更正案審定處分而使技術報告超過 3 年以上仍無法結案之情形。 

                                                 
17 亦有可能是先有更正處分結果才有技術報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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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舉發案對技術報告影響的概況分析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作業規範中規定「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

，審查人員應查詢是否有舉發案繫屬專利專責機關，如有舉發案，

除應查詢其舉發證據有無可供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引用之可能，並於

函稿上敘明該案舉發答辯時有無伴隨更正事項。」基本上，單純舉

發案18與技術報告並沒有是否等待的因素存在，因此本章的影響概

況分析將以前面章節所定義的定量、定性分析作為統計結果呈現的

指標。 

至 97 年 4 月 11 日止，在技術報告總完成量中有 605 件之專利

權有被舉發的事實存在，占總完成量的 9.07%。在定量分析方面，

此 605 件技術報告中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1,398 個，占總請求項（

3,211 項19）的 43.538%；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45.807%
。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上明顯比總技術報告低很多

，顯示有舉發的新型專利案，該技術報告作成不具專利要件的比例

會多一點，如表 12 所示。 

一、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晚於舉發案申請日時的概況分析 

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晚於舉發案申請日的技術報告計有 420件
，占全部 605 件含有舉發案的技術報告的 69.42%，將近 7 成。在定

量分析方面，此 420 件技術報告中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786 個，占

該總請求項（2,241 項20）的 35.074%；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39.049%。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上除明顯比

總技術報告更低許多外，亦比總舉發案（605 件）分析的結果再低

一點，顯示在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晚於舉發案申請日的情況下，審

                                                 
18 指未有舉發答辯更正。 
19 605 件舉發案中，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211 項。 
20 指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晚於舉發案申請日的技術報告（420 件）總請求項共計

2,24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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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員在製作技術報告時因有舉發案的舉發理由與舉發證據可供

參酌，使得代碼為 6 的比例會降低許多。 

二、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早於舉發案申請日時的概況分析 

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早於舉發案申請日的技術報告計有 185件
，占全部 605 件含有舉發案的技術報告的 30.58%，約為 3 成。在定

量分析方面，此 185 件技術報告中代碼為 6 的請求項有 612 個，占

該總請求項（970 項21）的 63.093%；而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6
的呈現 61.151%。代碼 6 的比例在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上與總技術

報告差不多，僅略低一點點。顯示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早於舉發案

申請日時，審查人員在無舉發理由與舉發證據可供參考的情況下，

對專利要件的比對結果是與總技術報告的比對結果相當。 

表 12 舉發案對技術報告影響之代碼分析 單位：% 

技術報告 

總完成量 
專利權有被舉發

技術報告完成

發文日晚於舉

發案申請日 

技術報告完成發

文日早於舉發案

申請日 

6,671 件 605 件 420 件 185 件 
項目 

定量 

分析 

定性 

分析 

定量 

分析 

定性 

分析 

定量 

分析 

定性 

分析 

定量 

分析 

定性 

分析 

代碼 1 2.795 3.118 6.197 6.050 7.631 6.994 2.887 3.909 

代碼 2 29.950 31.480 47.275 45.662 53.905 51.145 31.959 33.216 

代碼 3 0.808 0.930 1.339 1.839 1.026 1.890 2.062 1.725 

代碼 4 0.356 0.222 1.495 0.537 2.142 0.774 0.000 0.000 

代碼 5 0.186 0.153 0.156 0.103 0.223 0.149 0.000 0.000 

代碼 6 65.904 64.097 43.538 45.807 35.074 39.049 63.093 61.151 

                                                 
21 指技術報告完成發文日早於舉發案申請日的技術報告（185 件）總請求項共計

97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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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新型專利採符合形式審查規定即可給予新型專利權，惟未經實

體審查有不安定之慮，因此，另外增加技術報告方式來補足新型專

利權所欠缺的安定性問題；惟技術報告上已跳脫以往專利申請人或

是專利權人拿到的准不准專利、舉發成不成立的勝負二元對立的態

勢。由於技術報告比對的結果有可能僅部分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的

彈性空間，與 93 年 7 月 1 日前之專利法比較，對新型專利權人再

也不是一定為全贏或全輸的結果。總之，本技術報告的數據分析在

許多方面已不同於以往新型專利之實體審查的統計。最後，對本次

技術報告數據所作之統計分析歸納出下列的結論，以供參考。 

一、由新型專利公告案件中有 9.12%申請技術報告，平均約於該新

型專利公告日後 6 個月左右提出第 1 份技術報告的申請，而其

技術報告之申請又以新型專利權人為主，占總申請量的 88.51%
。目前技術報告之申請大多委託代理人或代收人來辦理，占總

申請量的 82.03%。所以，代理人或代收人在技術報告的申請占

有重要的影響。 

二、技術報告申請之各產業類別以生活用品類及機械類為大宗，占

總完成量的 80.05%，造成機械類及生活用品類須花費較多的審

查人力來處理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對發明案之審查應會有相對

程度的影響。 

三、在技術報告完成量方面，平均每個月完成 185.3 件的技術報告

，其技術報告完成量與申請量的態樣大致相當，大都以第一次

的技術報告（e01）、專利權人身分、未主張商業上實施為大宗

。 

四、在已完成發文 6,671 件的技術報告，合計總請求項共有 38,714
個。在定量分析方面，代碼為 1、2、3、4、5、6 分別呈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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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29.950%、0.808%、0.356%、0.186%、65.904%。在

定性分析方面，代碼為 1、2、3、4、5、6 的光譜分別呈現為

3.118%、31.480%、0.930%、0.222%、0.153%、64.097%，定

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大致差異不大。 

五、技術報告對每一請求項均賦予比對結果的代碼，藉由定性分析

（審查光譜）或安定級數來界定，在已知的技術報告總完成量

中，代碼全為 6 者共 3,918 件，所佔比例約為 58.73%；代碼為

部分 6 者共 782 件，所占比例約為 11.72%；因此含有代碼 6
的技術報告可提示進行警告之專利案件約為 70.45%。 

六、技術報告檢附的引用文獻以國內專利文獻為大宗，約占有 8 成

的比例，非專利文獻出現的比例相對較低僅不到 1 成的比例，

國外專利文獻中則以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分占前三名。 

七、發出引用文獻通知函後專利權人有申復的比例約占 4 成，其申

復成功率約為 2 成，若併計專利權人未申復的比例，則發出引

用文獻通知函後之翻盤率更降至不及 1 成的比例。另不論專利

權人是否申復，先發引用文獻通知函的規定均使技術報告的製

作完成日向後遞延 2 個多月。 

八、等待更正案處分結果後再製作技術報告將會嚴重影響技術報告

的審查期限，目前已知延宕最久仍未完成的技術報告距申請日

已超過 3 年以上。另數據顯示舉發證據與舉發理由對審查人員

於技術報告製作時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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